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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 官職等 序列

專門

委員

簡任第

十職等
八

人事室

主任

科長

秘書

視察

專員

薦任第

八至第

九職等

六

人事室

主任

薦任第

八職等

股長
薦任第

八職等

人事室

主任

薦任第

七至第

八職等

人事室

主任

薦任第七

職等

人事室

主任

薦任第六

至第七職

等

人事管

理員

委任第五

職等至薦

任第七職

等

科員

課員

委任第五

職等或薦

任第六至

第七職等

三

助理員

委任第

四至第

五職等

辦事員

委任第

三至第

五職等

↑

書記

委任第一

職等至第

三職等

考試分發或依規定公開

甄選。
一

中華民國100年3月1日南市人企字第1000129209號函訂定，自99年12月25日生效

由次一序列之主任、人事管理員陞任；如前開人員均放棄陞任時

，則由再次一序列陞遷。
五

四由次一序列之科員、課員陞任。

薦任第

九職等

↑

↑

↑

七

↑

↑

由薦任助理員或具有薦任資格之辦事員陞任

，如上開人員均放棄陞任時，則由委任助理

員、辦事員陞任。

一、委任助理員、辦事員由書記陞

任。

二、薦任助理員由具有薦任資格之

委任助理員、辦事員陞任。

二

由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秘書、視察、專員陞任。

說明

由薦任第八職等主任、股長及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主任陞任。

由次一序列薦任第九職等主任、科長陞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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